广元市补贴机具核查工作方案

根据《广元市2015-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要求，按《广元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为了扎实做好补贴机具的核实工作，确保程序到位，现就补贴机具核查提出以下工作方案。
一、核查方式及工作职责
[bookmark: _GoBack]采取对年度内所有补贴机具普查和对重点机具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各县（区）农业局全权负责对本年度辖区内购机补贴对象进行普查。同时，市农业局联合财政局对重点机具进行抽查。
二、总体安排
分批次进行核查，各县（区）农业局补贴申请受理达到一定数量后，按乡镇汇总造册，印发到乡镇农机站或农业服务中心组织核查。没有乡镇农机站或农业服务中心的，由县（区）农业局组织核查。一般在一个年度内至少核查两个批次。
三、工作要求
（一）跟踪核查。各核查组要严格按照补贴核查工作要求，深入到购机户家中或作业现场逐台跟踪核查补贴机具。要见到机具和购机户本人（家人），认真对照身份证、户口本验明购机者（家人）的身份，核对购机发票、机具铭牌、发动机号、出厂编号（机架号码），并查看机具是否投入使用。核对一致后，填写核查登记表，并拍摄人机合影照片和机具铭牌照片，收割机要同时拍摄机架号，核查结束时报县（区）农业局存档备查。基本信息不一致的、铭牌缺失的、机具未投入使用的，均视为核查不通过，在登记表中注明原因。
（二）履行职责。核查组要认真细致地核对有关信息，实事求是地填写核查登记表，核查组成员和购机户本人分别签字确认，以示负责，对购机户本人（家人）不会签字的要按手印。核查工作完成后，核查组组长务必按时将核查情况报告、核查登记表和核查照片报县农机局补贴办审核，核查报告内容应包括：核查的任务数（户数、台数）、已经核查的台数（核查通过的和不合格的，不合格的要说明原因）、未核查的户数、台数并说明原因，以及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核查登记表要有组长签字，并把核查通过的和不合格的分开。现场照片要按人机合影、铭牌、机架号的顺序拍摄，并命好名。对核查资料不齐全的和没有按要求做到位的县（区）农业局不得接收。不能按时提交核查资料的由组长向县农业局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说明原因，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三）后勤保障。核查工作所需经费，各农机站自行解决，并从简安排。农业局适当安排各站办公经费，超支不补，节约滚存使用。核查所需相机由农业局提供，要做好妥善保管。核查组人员的调配由组长负责，组长要全程参与核查工作，并确保每组2人。
（四）严明纪律。核查组要本着对工作、对个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好工作职责。工作期间严禁饮酒。核查工作要经得起部、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的督查和检查，不准优亲厚友弄虚作假，不准随意放宽核查标准，只验机不验人或只验人不验机或只填表不拍照。核查工作实行“谁核查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组长是第一责任人。核查工作与个人的绩效工资、职称评聘、年度考核挂钩，违反工作纪律出现问题的，将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降低绩效工作、不予评聘职称、年度考核不合格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将报有关部门查处。
（五）强化督查。市农业局成立督查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农机化、监察等部门相关人员为成员，负责核查工作的督查、检查和对重点机具的抽查。督查组要采取电话抽查、现场核查、明查暗访的方式对各核查组在岗在位情况、核查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督查、检查。各核查组要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困难，坚持原则，执行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通过，有疑问的要实事求是上报，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同时，要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凡是符合要求的，绝不刁难
